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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 12月 16日（星期二） 

國民黨黨團召集協商 

貨物稅部分：一、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委員邱鎮軍等19人、委員羅明才等

19人、委員許宇甄等22人及委員王鴻薇等18人分別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

三條文修正草案」案、二、行政院函請審議「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

草案」，請審議案、三、台灣民眾黨黨團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第十

二條之五及第十二條之六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四、葛如鈞等16人擬具「

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五、郭國文等19人擬具「

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六、羅廷瑋等17人擬具「

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七、李坤城等18人擬具「

 

 

 

 

 

 

 

 

 

 

 

 

 

 

 

 

 

 

 

 

 

 

 

 

 

 

 

 

 

 

 

 

 

 

 

 

 

 

 

 



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八、王美惠等20人擬具「

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九、林倩綺等17人擬具「

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十、吳沛憶等16人擬具「

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十一、林思銘等22人擬具

「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十二、沈發惠等17人擬

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十三、郭昱晴等18人

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十四、黃健豪等21

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十五、賴士葆等

27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十六、賴惠員

等24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十七、陳素

月等21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十八、羅

美玲等17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十九、

廖偉翔等16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二十

、伍麗華等16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二

十一、萬美玲等19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

、二十二、張智倫等18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

議案、二十三、洪孟楷等17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

請審議案、二十四、徐富癸等17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

」，請審議案、二十五、顏寬恒等18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修正

草案」，請審議案、二十六、林月琴等19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條文

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二十七、陳俊宇等20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之三

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二十八、徐巧芯等17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二條

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二十九、陳雪生等31人擬具「貨物稅條例第十

二條之三條文修正草案」，請審議案；使用牌照稅部分：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併

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本院委員邱鎮軍等19人、委員陳超明等18人、委員羅明

才等20人、委員廖偉翔等19人、委員楊瓊瓔等27人、委員許宇甄等22人、委員邱

若華等17人、委員林俊憲等26人、委員王鴻薇等19人、委員李彥秀等16人、委員

蘇清泉等18人、委員徐欣瑩等24人、委員郭昱晴等19人、委員王美惠等19人、委

員李坤城等18人、委員羅廷瑋等17人、委員郭國文等18人、委員吳沛憶等17人、

委員葛如鈞等16人、委員沈發惠等17人、委員林思銘等22人、委員賴士葆等25人

、委員黃健豪等20人、委員陳素月等21人、委員伍麗華等16人、委員馬文君等16

人、委員羅美玲等18人、委員顏寬恒等17人、委員林月琴等17人、委員葉元之等

20人、委員徐富癸等17人、委員陳超明等16人、委員丁學忠等18人、委員張智倫

等17人、委員徐巧芯等23人、委員萬美玲等18人、委員洪孟楷等19人、委員翁曉

玲等18人及委員陳俊宇等20人分別擬具「使用牌照稅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等

40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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